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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香港进修移民政策详解 近些年来，为了让港籍人士融入guo

家发展的大局，guo家针对港籍身份人士推出了许多优势政策，比如

社 保、就业、医疗、升学等，港籍人士简直是“风景这边独好”。也

因此，对于香港身份的规划仍然是今年很多内地高净值人群的选择。

尤其是为了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今年guo家政策的春风更是马

不停歇的吹拂着港籍人士，简单概括就是：

内地身份有的，港籍身份有

内地身份没有的，港籍身份也有！

但就目前移民香港政策现状，香港进修移民是移民香港的优质选择，

条件要求低，申请流程也比较简单，接下来为大家真的香港进修移民

做解读。



一、香港进修移民政策申请资格

    1、申请人：内地、澳门特区及台湾的中国居民；

2、申请课程：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的专上课程或兼读制经本

地评审的本地研究院修课课程；

    3、具备条件：

    A、申请人持有学校的取录信，证明已经获取录某项课程；

B、申请人不需要透过工作或公币而能够负担其在港的学费、生

活费及住宿舍费；

     4、香港本地保证人：录取学校或个人。

二、香港进修移民政策——延长逗留期限

一般而言，获准来港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本地及非本地专上

课程的人士会按其修读课程一般修业期的长短获准在港逗留，并以六

年为上限，惟须视乎其旅行证件的有效期限而定。获准来港就读的人

士，如有需要，可在逗留期限届满前四星期内，申请延长逗留。有关

申请只会在申请人仍然符合来港就读的申请资格的情况下才会获得到

考虑。如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的延长逗留期限通常会逐年或根据其

课程修业期（如适用）批出。

三、香港进修移民政策——受养人的入境安排



来港就读（在本港颁布授学位的院校修读全日制本地学士学位

或研究生课程）的申请人，可按香港特区现行受养人政策，申请携同

其他配偶及18岁以下未婚的受养子女来港。获批准来港或正在申请来

港就读的人士，将成为随同来港的受养人的保证人。以受养人身份来

港居留的申请，如符合下列条件，可获考虑批准：

    1、受养人与保证人能提供合理的关系证明；

    2、受养人没有任何已知的不 良 记录；

3、以及保证人有能力为受养人在港提供远高于基本水平的生活

和合适的居所。

四、香港进修移民政策——其他资料

一般而言，除拥有香港特区居留权或入境权的人士外，任何人

士如欲来港就读，均须申领入境签证/进入许可。虽然入境事务处会因

应每宗申请的个别情况作出考虑，惟申请人必须符合一般的人入境规

定（例如：持有以返回原居国或所属国的有效旅行证件;没有刑事记录

,且其入境不会对香港特区构成保安或刑事问题；以及不可能成为香港

特区的负担等），并符合上文详列的有关独立核算准则，方可获考虑

发给签证/进入许可。

五、香港进修移民政策——逗留条件

一般而言，获准以学生身份来港的人士须受下列逗留条件规限：



1、只可入读指定的学校、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以及修读已获

入境事务处处长批准的课程；

    2、以及不得：

    A、接受有薪或无薪的雇佣工作；

    B、或开办或参与任何业务。 

按现行政策，获准来港就读人士的受养人可在港就读任何课程

，但除非事先取得入境事务处处长的许可，否则不可在本港从事雇佣

工作。

六、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申请资格

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非本地学生。非本地毕业生如在毕业日

期（即毕业证书所载日期）起计的六个月内向入境处递交在港就业申

请，属于应属非本地毕业生类别。应届非本地毕业生如有意申请留港

工作，无须在提出申请时已觅得工作。他们只须符合一般的入境规定

，便可留港12个月，而不受其他逗留条件限制。

七、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

非本地毕业生如在毕业日期起计的六个月后递交回港就业申请

，则属于回港非本地毕业生类别。

回港非本地毕业生如有意返港工作，须在提出申请时先获得聘



用。只要受雇从事的工作通常是由学位持有人担任，以及薪酬福利条

件达到市场水平，有关申请便会获得考虑。 

在符合一般的入境规定下，他们便可留港12个月，而不受其他逗

留条件限制。

八、延长逗留期限

根据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获准来港就业的人士，一

般shou次入境可获准在港逗留12个月而不受其他逗留条件限制。他们

可在逗留期限届满前四星期内，申请延长逗留期限。

在提出申请时，非本地毕业生均须已获得聘用，而受聘从事的

工作须通常是由学位持有人担任，及其薪酬福利条件亦须达到市场水

平。申请人如已在香港特区开办或参与任何业务，则须出示其业务的

证明文件。申请如获批准，申请人通常会以2-2-3年的模式获准在港逗

留，而不受其他逗留条件限制。

九、受养人的入境安排

根据一般就业政策、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及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

港就业安排来港就业的申请人，可按香港特区现行受养人政策，申请

携同其配偶及18岁以下未婚的受养子女来港，根据有关计划获批准来

港或正在申请来港工作的人士，将成为随同来港的受养人的保证人。

以受养人身份来港居留的申请，如符合一般入境规定及下列条件，可

获考虑批准：



3、以及保证人有能力为受养人提供在港远高于基本水平的生活

和合适的居所。

十、逗留条件

根据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获准来港就业的人士，可

受逗留期限而不受其他逗留条件限制，他们在获准逗留的期间可自由

从事及转换工作，无须事先取得入境处处长的批准。

受养人的逗留期限一般会与其保证人的逗留期限挂钩。受养人

其后可申请延期逗留，而有关的申请只会在申请人仍然符合以受养人

身份来港居留的申请资格，及保证人仍为真正居港的香港居民的情况

下才会获得考虑。按现行政策，上述类别的受养人可以在香港就读及

就业而不会受到限制。

十一、永jiu居留权

根据一般就业政策、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及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

港就业安排来港就业的人士，如在港连续通常居住不少于七年，可依

法申请香港特区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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